
启明公益基金会部门工作职责 

 

一、理事会工作职责  

   1.制定、修改章程；  

   2.选举、罢免理事长、副理事长、秘书长；  

   3.决定重大业务活动计划，包括资金的募集、

管理和使用计划；  

   4.年度收支预算及决算审定；  

   5.制定内部管理制度；  

   6.决定设立办事机构、分支机构、代表机构； 

   7.决 定 由 秘 书 长 提 名 的 副 秘 书 长 和 各 机 构 主

要负责人的聘任；  

   8.听取、审议秘书长的工作报告，检查秘书长

的工作；  

   9.决定基金会的分立、合并或终止；  

   10.决定名誉职务的设立与变更；  

   11.决定其他重大事项。  

 

二、办公室工作职责  

1. 认真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启明公

益基金会章程》、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遵守基金

会各项制度和相关规定，执行和落实理事会相关决



议；   

2.负责文电处理、档案管理；  

3.承担理事会等重要会议的组织筹备工作，起

草有关报告和文件；  

4.负责日常接待咨询工作；  

5.各类证书、纪念品的制作及发放工作；  

6.负责后勤保障、固定资产的使用管理，做好

安全保密工作；  

7.负责综合协调日常事务性工作；  

8.办理理事、监事人选的增补和协调事宜；  

9.制定基金会工作人员培训计划和组织实施。 

10.及时对各部门提供的信息，进行统一分类、

整理、汇总成发布稿件并按照程序审批后发布。对

于登录信息，要及时存档备查；   

11.官网网页及社交平台的日常运营管理及维

护对接工作。  

12.员工入离职、社保、考勤、工资等人事相

关工作。  

13.行政及志愿者联系、建档、管理外联工作。  

14.其他临时性工作。   

                 

 



三、财务部工作职责  

1.负责财务管理、资金运作和安全增值工作。 

2.负责编制年度预算、决算及其实施。  

3.负责对现金收、付业务进行核算、检查与监

督。  

4.负责财政、金融信息和市场情况的调研，为

资金安全增值提供决策参考。  

5.根据监事要求，提供相关资料。  

6.负责接收捐赠和专项基金的使用工作，建立

完整的捐赠和资金使用档案；定期向捐赠人提供协

议执行情况，实行透明管理。  

7.负责与民政部门、工商、税务、银行等部门

联络，及时掌握政策变化，向领导提出合理化建议。 

 

四、项目部工作职责  

1.认真贯彻《基金会管理条例》和启明公益基

金会《章程》、《基金会项目管理办法》、遵守基

金会各项制度和相关规定，执行和落实理事会相关

决议；  

2.认真做好公益项目的调研、开发、立项工作；

加强项目的实施与监管，确保项目落实到位；  

3.做好公益活动及对外联络的沟通协调工作； 



4.按规定和安排，做好合作协议的洽谈和跟踪

办理工作；  

5.做好项目信息收集和资料积累，整理完善已

开展项目的资料档案；  

6.按理事会或理事长办公会决议的工作计划

募集及使用项目资金。  

7.开展项目培训，提高人员素质和专业水平；  

8.组织志愿者参加相关捐赠公益项目活动；  

9.按照法律法规及本基金会相关规定，做好爱

心企业、爱心人士、捐赠方、受赠方及志愿者的隐

私保护工作；  

10.完成领导交办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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